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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成都华微众志共

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微众志”）持有公司股份 48,776,5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591%；股东成都华微展飞伙伴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微展飞”）持有公司股份15,635,7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552%；股东成都华微同创共享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华微同创”）持有公司股份12,850,1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178%；股东成都华微共融众创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微共融”）持有公司股份9,974,7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663%。●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华微众志、华微展飞、华微同创、华微共融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上述减持主体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或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具体
情况如下:

（1）华微众志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合计不超过6,172,0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692%；

（2）华微展飞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合计不超过4,130,3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86%；

（3）华微同创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合计不超过4,126,7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80%；

（4）华微共融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合计不超过3,769,0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918%。

上述减持主体的减持价格视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将根据股份变动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成都华微众志共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特定股东

48,776,536股

7.6591%
IPO前取得：48,776,536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成都华微展飞伙伴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特定股东

15,635,708股

2.4552%
IPO前取得：15,635,708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成都华微同创共享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特定股东

12,850,171股

2.0178%
IPO前取得：12,850,171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成都华微共融众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特定股东

9,974,703股

1.5663%
IPO前取得：9,974,70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成都华微众志共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6,172,005股

不超过：0.9692%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172,00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172,005股

2025年12月10日～2026年3月9日

IPO前股份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成都华微展飞伙伴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4,130,308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不超过：0.6486%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130,308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130,308股

2025年11月24日～2026年2月23日

IPO前股份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成都华微同创共享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4,126,762股

不超过：0.6480%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126,76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126,762股

2025年11月24日～2026年2月23日

IPO前股份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成都华微共融众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3,769,031股

不超过：0.5918%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769,031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769,031股

2025年11月24日～2026年2月23日

IPO前股份

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1、就本企业所持成都华微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自成都华微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等股份，也不由成都华微回购该等股份。2、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企业每年转让的成都华微股份不超过前一年末本企业持有成都
华微股份总数的25%。3、就本企业所持有的成都华微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如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成都华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行价作相应
调整，下同），并将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或法律、法规、交易所相关规则允许的其他方
式转让成都华微股份，且应在减持行为实施前三个交易日通过成都华微进行公告。4、成都华微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成都华
微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5、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造成成都华微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赔偿成都华微损失；本企业违反
上述承诺而获得的收益归成都华微所有，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成都华微的指
定账户；若本企业未将相关所得上缴公司，则本企业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
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企业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6、本企业减持成都华微股份前，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
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7、基于对公司未来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华微众志、
华微展飞、华微同创、华微共融均承诺自2025年2月7日起未来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减持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承诺期内如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生的股份，亦遵
守上述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
持计划，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相关监管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华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66 证券简称：苏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5-089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1月17日9:15-15:00。

（二）会议地点：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728号苏州银行大厦4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行董事长崔庆军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7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58,018,055股，占本

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375,455,372股的40.179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87,099,960股，占本

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01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4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0,918,
095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72%。

本行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
作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三）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五）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六）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七）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金融债发行计划的议案。
上述议案（四）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其余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四、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

一

议案

二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同意

股数

1,710,795,776

1,755,198,828

比例

97.3139%

99.8396%

反对

股数

39,797,619

2,734,977

比例

2.2638%

0.1556%

弃权

股数

7,424,660

84,250

比例

0.4223%

0.0048%

表 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议案

三

议案

四

议案

五

议案

六

议案

七

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

案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

议案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2026 年金融债发行

计划的议案

1,755,207,716

1,710,050,600

1,755,178,376

1,755,125,256

1,753,996,612

99.8401%

97.2715%

99.8385%

99.8355%

99.7713%

2,726,089

47,899,755

2,723,379

2,803,249

3,957,343

0.1551%

2.7246%

0.1549%

0.1595%

0.2251%

84,250

67,700

116,300

89,550

64,100

0.0048%

0.0039%

0.0066%

0.0051%

0.0036%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以下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投票情况
如下：

议 案 序

号

议案一

议案二

议案三

议案四

议案五

议案六

议案七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关于修订《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苏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的议案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

会的议案

关于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6 年金

融债发行计划的议

案

同意

股数

1,029,273,072

1,073,676,124

1,073,685,012

1,028,527,896

1,073,655,672

1,073,602,552

1,072,473,908

比例

95.6133%

99.7381%

99.7389%

95.5441%

99.7362%

99.7313%

99.6264%

反对

股数

39,797,619

2,734,977

2,726,089

47,899,755

2,723,379

2,803,249

3,957,343

比例

3.6970%

0.2541%

0.2532%

4.4496%

0.2530%

0.2604%

0.3676%

弃权

股数

7,424,660

84,250

84,250

67,700

116,300

89,550

64,100

比例

0.6897%

0.0078%

0.0078%

0.0063%

0.0108%

0.0083%

0.0060%

表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注：本行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行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林晓莉律师、黄璐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本行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会决议；

（二）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300624 证券简称：万兴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9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二路软件产业基地5栋D座3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太兵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及《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8,575,9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10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2,071,31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33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0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6,504,5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70%。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0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6,504,5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70%。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93,336,324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256,694股，公司“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62,7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以及《万兴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
享有股东会表决权，以及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均放弃因参与员工持股计划而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票的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2,616,930股。）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67,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9％；反对73,299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1％；弃权35,1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96,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32％；反对 73,2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69％；弃权 35,1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9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蔡霖律师、林婕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0326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5-079号
债券代码：188478 债券简称：21天路0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藏拉萨市夺底路14号公司6610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79
372,878,354
27.367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顿珠朗加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西虹女士、董事格桑罗布先生、董事陈行军先生因公务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孙茂竹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胡炳芳女士和公司部分高管通过现场会议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西藏珠穆朗

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以现场会议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续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9,588,519
比例（%）

99.1177

反对

票数

2,639,837
比例（%）

0.7079

弃权

票数

649,998
比例（%）

0.1744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9,889,420
比例（%）

99.1984

反对

票数

2,279,636
比例（%）

0.6113

弃权

票数

709,298
比例（%）

0.1903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与会股东均对会议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2、议案 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西藏珠穆朗玛律师事务所
律师：旦增卓嘎、益西达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

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300184 证券简称：力源信息 公告编号：2025-046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和2025年11月14日分
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决议（含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根据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公司拟使用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及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总金额不低于2,000万元，不超过3,000万元，回购价
格不超过15.00元/股（含）。若全额回购且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和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测算，预计本次
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2,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7%；若全额回购且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和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333,33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2%。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回购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披露。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如果触及以
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
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2）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低限额，则回
购期限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3）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

案，则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
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申报具体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

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

盖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提供授权委托人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园三路5号证券投资部
（2）申报时间：2025年11月18日起 45日内工作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3）联系方式：
联系人：袁园、刘青
联系电话：027-59417345
电子邮箱：zqb@icbase.com
传真：027-59417373
邮编：430070
特此公告！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2025-056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富通”或“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5

年11月14日、2025年11月17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就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与公司相关且市场关注度较高的信息；
2、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5、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核实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106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GLP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I Limited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8.64%
7.96%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一）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GLP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I Limited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GLP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I Limited拟自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2025年 11月 11日～2026年 2月 11
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份数的 3%，即不超过 87,379,683
股。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即不
超过 58,253,122股；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即不超过 29,126,561
股。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回购注销等股
本变动事项，减持计划将进行相应调整。

GLP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I Limited 于 2025年11月11日至2025年11月17日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 19,811,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从 251,
780,000股减少至231,968,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8.64%减少至7.96%，其权益变动触及1%刻
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GLP Renewable En⁃
ergy Investment I

Limited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股）

25,178.0000

25,178.0000

变动前比例

（%）

8.64%

8.64%

变动后股数（万股）

23,196.8300

23,196.8300

变动后比

例（%）

7.96%

7.96%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1/11-
2025/11/17

——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027 证券简称：国盾量子 公告编号：2025-061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至11月21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guodun@quantum-info.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18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16:00-17:00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裁应勇先生、财务总监谭琪先生、独立董事张珉女士、董事会秘书童璐女士（如有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至11月21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guodun@quantum-info.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电话：0551-66185117
邮箱：guodun@quantum-inf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8日

融通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新增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销售机构

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基金”）与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福证券”）签署的销售协议，从2025年11月18日起，融通基金旗
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华福证券为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转换业务。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1
2
3

基金代码

021927
000394（A类）

001941（B类）

基金名称

融通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融通通源短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融通通源短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开通

开通

不开通

转换业务

开通

开通

开通

二、其他提示1. 投资者仅能申请办理相同收费模式下基金代码的转换，即“前端收费转前端收费、后端收费转
后端收费”，不能将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转换为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或将后端收
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转换为前端收费模式基金代码的份额。同一基金的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

不得互相转换。相关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融通基金最新发布的公告为准。2. 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程序和业务
规则详见上述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3.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咨询方式1.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95547
公司网址：www.hfzq.com.cn2.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
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
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400 证券简称：凌云光 公告编号：2025-084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工业人工智能算法与软件平台研发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对上
述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719号）核准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000万股（超额配售
选择权行使前），每股发行价格为 21.9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7,37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人民币16,841.67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0,528.33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
到位，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 2022年 6月 29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2〕6-39号）。
2022年8月4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商）（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在初始发行9,000万股普通股的基础上额外发行1,350万股普
通股，由此增加的募集资金总额为29,605.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2,079.27万元，超额配
售募集资金净额为27,526.23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2年8月5日将全额行使超额配售
选择权所对应的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划付给公司。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本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2年8月5日出具了天健
验〔2022〕6-58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
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
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5日、2022年8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和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及剩余超募资金用途的议案》《关于使用超额配售募集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投资的议案》《关
于科技与发展储备资金的未来具体项目规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额配售募集
资金全部用于向《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募投项目“科技与发展储备资金”增加投资，并对“科技与发展储备资金”的使用做了进一步细化，
同时公司将使用补充流动资金后剩余的超募资金（不含超额配售募集资金）用于“基于视觉+AI的虚
拟现实融合内容制作中心”项目。

2023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3
年5月18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及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调整募投项目“基于视觉+AI的虚拟现实融合内
容制作中心”的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募投项目“基于视觉+AI的虚拟现实融合内容制作中心”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北京元客视界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该项目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20,082.08万元将调整至
募投项目“工业人工智能太湖产业基地”使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项目名称

工业人工智能太湖产业基地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

80,082.08

2
3

4

5
合计

工业人工智能算法与软件平台研发项目

先进光学与计算成像研发项目

科技与发展储备资

金

超募资金

新能源智能视觉装备研发

数字孪生与智能自动化技术研发

补充营运资金

基于视觉+AI的虚拟现实融合内容制作中心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9,000.00
21,000.00
15,000.00
15,000.00
37,526.23
1,287.76
9,158.49

208,054.56
三、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17日，公司募投项目“工业人工智能算法与软件平台研发项目”已完成相应的

研发工作并达到预期目标，可予以结项，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工业人工智能算法与

软件平台研发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A)

29,000.00

累计投入金额(B)

23,874.89

待支付款项(C)

505.32

利息收入和理财产品投

资收益扣除手续费后净

额(D)
1,345.18

预计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E=A-B-C+D）

5,964.97
注1：表中“待支付款项”包含每月定期以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支付但尚未置换金额。
注2：表中利息收入为测算数据，具体以实际收入为准。
四、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从研发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保证研发质量的前提下，坚持合

理、有效、谨慎、节约的原则，利用自身积累的技术经验和优势，对研发路径进行持续优化，同时加强
项目支出的监督和管理，合理降低项目总支出。

此外，为了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收益，形成了部分资金节余。

五、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济效益，“工业人工智能算法

与软件平台研发项目”结项后，公司拟将节余资金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工业人工智能太湖产业基地”
的工程建设费用和软硬件设备购置费用等资本性支出。待支付款项完成支付且节余募集资金转出
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公司与保荐机构、项目实施主体、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
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六、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

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
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经营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无异议。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海通 公告编号：2025-102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于2025年11

月1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25年11月1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

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8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8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收购印尼证券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1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及ESG委员会全体成员事前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0100 证券简称：TCL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8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否决或变更。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

（星期一）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上午9:15至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下午3:00的任
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学园国际E城G1栋2楼202会议
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朱伟女士；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计 3,464 人，代表股份 5,074,520,634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4.3957 %（截

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20,800,862,447 股）。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10 人，代表股份 1,865,461,768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8.968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3,454 人，代表股份 3,209,058,866 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5.4275 %。公司部分董事、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全程监督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全资子公司境外发行债券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783,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98％；反对72,531,35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93％；弃权79,206,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0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653,661,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126％；反对72,531,
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60％；弃权79,206,04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1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何卓琳、张子乔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